
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補充規定 
第十六點修正規定 

 

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29日南市教中(二)字第 1020281706 號函頒 

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8日南市教課（二）字第 1060307818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8日南市教課（二）字第 1080437035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3 日南市教課(二)字第 1100275924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3日南市教課(二)字第 1100412055 號函修正 

 

 

十六、校長遴選考評之委員名單及處理過程，於遴選或考評結果未發布

前，參與人員應保密。 
 


